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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5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關於數碼地面廣播的背景資料簡介關於數碼地面廣播的背景資料簡介關於數碼地面廣播的背景資料簡介關於數碼地面廣播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數碼地面廣播過往的發展，以及事務委員會

對有關香港引進數碼地面廣播的政策和規管建議所表達的關注。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 數碼廣播 (包括數碼地面電視及數碼聲頻廣播服務 )是一種傳
送聲音和電視服務的新技術。聲音和畫面經電子方式處理後，轉化為

數碼形式傳送。數碼訊號透過適當的接收器或解碼器再回復為聲音或

電視節目。由於數碼廣播能更有效率地使用現有的頻譜，所帶來的好

處包括增加頻道數目的可能性、引入嶄新的互動多媒體服務及提高聲

音和畫面的質素。

過往的發展過往的發展過往的發展過往的發展

公眾諮詢

3. 政府當局就 1998年電視政策檢討進行諮詢時，首次向事務委
員會簡介有關數碼地面電視的初步建議。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就

數碼地面電視進行技術測試，並待測試取得滿意成果後，同時開始進

行模擬及數碼電視服務同步廣播。政府當局又表明，引進數碼地面電

視服務應由市場帶動，並由業界基於商業理由予以推動。

4. 2000年 12月，政府當局就香港引進數碼地面廣播的政策和規
管建議，展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範圍涵蓋數碼地面電視技術
制式的選擇、頻率規劃、發牌方式、由模擬電視廣播過渡至數碼電視

廣播的安排、取代模擬廣播的確定日期、解碼器的規定，以及引進數

碼聲頻廣播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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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當局其後告知事務委員會，已接獲超過 23份意見書。至
於擬採用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現時提供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的持牌人，即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下稱 “無線 ”)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 (下
稱 “亞視 ”)，皆促請當局應待內地公布其決定採用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
制式後，才作出決定。至於如何把頻譜容量分配給各持牌人，當局亦

接獲不同的意見。在數碼聲頻廣播方面，政府當局匯報，現時提供聲

音廣播服務的持牌人，大致同意引進數碼聲頻廣播的進程應由市場帶

動。

6. 其後，政府當局一直留意其他國家在數碼廣播方面的發展、

市場情況的動向，以及即將面世的內地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所帶來

的影響，以期制訂進一步的建議作公眾諮詢。

現時提供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持牌人的意見

7. 自 2000年諮詢文件發表後，無線及亞視曾先後提交多份意見
書。除了就若干技術範疇提供意見外，兩家廣播機構特別指出，在香

港引進數碼地面電視的時候，最重要是能確保順利過渡。他們認為，

在過渡期間應盡量避免影響現有的模擬廣播頻道。

8. 無線及亞視重申的主要關注事項之一，就是政府當局應待內

地公布其決定採用的數碼地面電視技術制式後，才確定香港應採用的

技術制式。他們指出，倘若內地與香港均採用相同的技術制式，龐大

的多媒體市場將更能吸引投資者在數碼地面電視方面作出投資，從而

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兩家廣播機構在 2002年 2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
最新一份意見書中再次表明立場，又提及報章當時的報道，內地將於

2002年內完成各項數碼地面電視制式的測試並於 2003年年底前公布有
關制式。無線及亞視又呼籲政府當局先進行另一輪諮詢，才確定其建

議。

委員表達的關注委員表達的關注委員表達的關注委員表達的關注

9. 事務委員會曾就 2000年諮詢文件各項主要建議進行討論。在
審議與聲音廣播服務牌照續期有關的事宜及檢討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
略時，委員再次探討數碼廣播的課題。他們主要關注的事項如下：

(a) 在模擬廣播被數碼傳送取代前，政府當局必須肯定數碼廣播
所帶來的好處多於其成本。此外，市場亦應可以提供消費者

負擔得起的解碼器等支援數碼廣播儀器。

(b) 雖然當局須考慮內地所採用的技術制式，但在香港推行數碼
廣播 (包括制訂政策和規管建議 )不應受到不必要的阻延。

(c) 2003年 7月，在考慮與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牌照續期有關的
事宜時，部分委員認為及早推行數碼廣播可帶來好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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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騰出多些無線電頻譜以開放更多頻道，從而提供更多選擇

及促進節目多元化。

(d) 由於預計數碼廣播可令頻譜容量足以開放更多頻道，部分委
員促請政府當局慎重考慮編配一條或更多頻道給公眾人士或

社會某些界別人士使用。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10. 政府當局會就數碼地面廣播進行第二輪諮詢，並會於 2003年
12月發表諮詢文件，收集公眾人士的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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